
諮詢

　　澳門公共行政工作人員選擇入葡萄牙編制、退休或脱離聯繫的期限已於五月
二十四日届滿。現在刊登有關人員向輔助納入事務辦公室所提出的問題雖然已經過
時；然而，這些問題反映了那些要為將来作出選擇的公務員的疑問及憂慮。《行
政》雜誌编輯部認為該等問題有其本身的意義，因此決定將之刊登。

《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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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根據二月二十三日第一四／九四／M號法令第四條選擇透過收受金錢補償與公

共行政當局解除聯繫之人員，是否要具備最低相等於官方教育六年級水平之葡語認

識證明？

答 ：

根據十月十四日第三五七/九三號法令第二條，只要求選擇納入葡萄下共和國

部門編制之人員具備最低相等於官方教育六年級水平之葡語認識證明，根據一四/

九四/M 號法令第十一條，這是實行上述選擇的一項條件。

問：

來自其他教育制度（非葡語制度），而其學歷又在進入公職時得到澳門地區承

認的人員，倘他們選擇納入葡萄牙共和國部門編制，是否一樣要遞交相等於葡語官

方教育六年級水平之語言認識證明？

答 ：

　　第三五七/九三號法令第二條d項考慮的是葡語的知識水平（而非指人員的

學歷），所有非在官校教育制度取得最少六年級學歷的人員必須在教育暨青年司取

得上述的葡語知識証明（根據第一四/九四/M號法令第十一條規定）。

　　同様，那此擁有少於六年級學歷的人員（儘管其學歷是在葡語教育制度内取

得）仍須提供上述的葡語知識水平的証明。

問：

按照第一四／九四／M號法令第五條第三款的解釋，曾為共和國公共部門或前

海外省政府服務的時間，澳門退休基金會均視為具退休的法律效力，是否亦可作為

選擇收取金錢補償以解除聯系的計算金額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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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

　　第一四/九四/M號法令第五條第三款的規定，將根據澳門的制度實質扣除退

休金的年数方可作為選擇收取金錢補償以解除與公共部門聯系之金額的計算效力。

　　因此，曾為共和國公共部門或前海外省政府服務的時間，澳門退休基金會均視

為具退休的法律效力；要強調的是滿十五年服務時間雖具有選擇脫離聯系所需的效

力，但將不會作為計算有關補償金額的依據 。

問：

一四／九四／M號法令第三條所確認的提早退休並將有關退休金責任轉移予葡

萄牙退休事務管理局（CGA）的權利，其對象是否只是具備條件納入葡萄牙共和國

部門編制之人員？

答 ：

　　一四/九四/M號法令第三條對申請確認提前退休權利的唯一要求，是申請人

能具備在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九日之前自願退休（見澳門公共行政工作人員通則第

二六三條）的條件 。

　　按此，申請提早退休最根本的是，必须取得澳門退休基金會供款人的資格以及

在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九日之前能具備為退休目的計算的三十年服務時間 。

問：

根據二月二十三日第一四／九四／M號法令第四條，有意選擇透過收受金錢補

償與公共行政當局解除聯繫之人員，在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九日之前必須具備十五

年之服務時間，問是否不把服務時間補貼考慮在內 ？

答 ：

　　根據一四/九四/M號法令第四條，透過收受金錢補償解除聯繫的權利已承認

是給予為退休目的而計算出有十五年服務時間的人員，因此，人員所得到的服務時

間補貼亦考慮在內，當湊足有關服務時間，上述權利便可實行 。

　　一四/九四/M號法令第五條三款只規定服務時間補貼不能作為金錢補償金額

的計算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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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根據一四／九四／M號法令第三條，有意提前退休的人員，在提交退休申請書
之日必須具備能在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九日之前自願退休的條件，或問，這是否只
為確認該權利的必要手續？

答：

根據一四/九四/M 號法令第九條一款b項，在這方面所承認的是退休（一九
九九年十二月十九日之前）並將退休金之責任轉移予退休管理局之權利，而非
專指提前退休这權利 。

按此，提前退休是給予那些已獲承認退休權人員的一項權利，因此申請人必須
在遞交退休申請書之日具備能在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九日前自願退休的條件。

問：

在甚麼情況下，可以申請提前寄運行李？

答：

　　按第一四/九四/M號法令第十七條第五款規定，從對任何一種選擇（納編，
退休並轉移有關責任予退休事務管理局及收取金錢補償以解除與行政當局之聯系
的本地區公務員及服務人員賦予權利的批示在政府公報刊登之日起，人員有權提前
寄運行李（以及家人和輕型客車）。

然而，選擇退休或脱離聯系的情况，有關寄運的權利只限於定居葡國的人員 。

問 ：

有向澳門退休基金會供款，並為退休及撫卹金目的作出有關扣除的澳門公共行
政當局散位及編制外合同制度人員，是否可根據一四／九四／M號法令第四條，選
擇透過收受金錢補償與公共行政當局解除聯繫？

答 ：

　　不可以。根據一四/九四/M號法令第四條，透過收取金錢補償解除聯繫之權
利只給予具備納編條件之人員。而納編權利以及随之而來的解除聨繫權利，則只承
認給予那些具有葡萄牙公民身份，且直至一九九三年十月十五日，其與本地區編制
之聯繫為臨時委任或確定委任，又或散位之人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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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

問：

“職業表”（式三）“G”項應填甚麼日期一是否開始具備條件實行有關選

擇之日期？

倘有關選擇為收受金錢補償解除聯繫，則該日期為有關人員完成或將會完成退
休目的而計算的十五年服務時間的日期，並應由所屬部門填寫。倘有關選擇為退休

並將有關責任轉移予CGA，該日期則為有關人員完成為退休目的而計算的，最少三

十年的服務時間日期。

倘有關選擇為納入葡萄牙共和國部門編制，則該項可以不填，但可填上對有關

部門有較大方便之實行日期。

問：

正在放無薪假之公務員或服務人員是否必須重返工作崗位以申請確認有關之選

擇 ？

答：

　　不需。法律並没有規定工作人員必須正在執行職務時才能申請確認由構成納編

程序法律架構的法規所給予的選擇權利。

　　同様，工作人員不必為了實行有關選擇的目的而重返工作，只需要填妥所有必

須的文件，尤其是關於選擇退休或解除聯繫所要求的最低服務時間即可。

問：

從甚麼時候開始，就讀一四／九四／M號法令第七條所指之特別培訓課程或接

受所指職務的任命的人員會喪失納編權利？

答 ：

　　從一九九五年五月二十五日開始，就讀一四/九四/M號法令第七條所列舉的

特別培訓課程或接受所指職務的任命（或續期）即會喪失納編的權利（根據一四 /
九四/M號法令第八條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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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一名公務員按《澳門公共行政工作人員通則》第二十二條八款b項獲定期委任
（指在澳門行政當局擔任確定委任職務的人員轉到其他職業組別職程的情況）在申

請納編時會否被考慮？

答 ：

會。因為在這情况下的定期委任“代替”了臨時委任，換言之，與臨時委任的
性質相同 ，有關人 員須在一 九九三年 十月十 五日前進 入所擔任 （定期委 任）的 職
級 。

問：

可否要求直接納入“部門間在職人員編制”（Q E I ）？

答 ：

　　不可以。本地區編制人員只有在納編過程中未能被直接安排到共和國某一公共
部門時才會被安排到 Q E I （安排到 Q E I  是有補貼的）。

問：

獲確認有權納入葡國編制之人員，在甚麼條件下才可以按十月十四日第三五七
／九三號法令第十一條第一款之規定，在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後於澳門繼續擔

任其職務？

答 ：

　　根據第三五七/ 九三號法令第十一條所載，已取得葡萄牙共和國編制資格之人
員（亦即那些已實際編入共和國部門之人員），稍後可以根據一特别之章程（此章
程須獲葡國和中國政府通過），獲准在未來澳門特別行政區工作。

問 ：

根據二月二十三日第一四／九四／M號法令第十五條第三款，獲確認有權納入
葡國編制之人員，將可獲得多少退還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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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

獲確認有權納入葡國編制之人員，將可獲得退還以其一九九三年十月十五日所

擔任職位之薪酬計算，過多扣取之（一九九三年十月十五日至其登錄於退休事務管

理局期間）款項，例如因為正以委任方式擔任另一職位，又或者期間職位有所變更

等情况 。

問：

被確認有權納入而又未正式到葡萄牙共和國部門上任之人員，倘期間被指為無

能力擔任職務或被強迫退休時，將如何處理？

答：

根據第三五七/九三號法令第四條之規定，對被確認有權納入葡國編制之人

員，除了有關退休部分，一切仍受澳門公職法律制度所約束。

這就是説，倘若在確認納入葡國編制權利至確實納入期間，出現了導致公務員

退休之情况（無論是因為無行為能力，抑或受到刑事處分），那麼，有關退休所需

之最少工齡（五年），或有關退休金之計算方式等事項，將按葡萄牙共和國現行法

例處理（諸如十二月九日第四九八/七二號法令）。

問：

不能直接獲安排於某一部門內而被納入“部門間在職人員編制”（QE I）之人

員的處境是怎樣的 ？

答 ：

　　根據第三五七/九三號法令第六條第二款之規定，對納入“部門間在職人員編

制”（QE I）之人員，將採用納入編制當日所施行之過剩人員制度，但有關薪俸扣

除之規定除外，因為澳門之公務員在納入該編制（QE I ）的第一年並不需要扣取任

何費用 。

這樣，留在“部門間在職人員編制”（Q E I ）期間是針對退休，晉升及進階而

言，而有關人員仍然有權收取聖誕及假期津貼，家庭補貼，公務員保障福利，以及

醫療補助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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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獲確認有納入葡國編制權利或脫離公職權利而轉為超額人員之公務人員，他的

各項權利會否受到影響？

答 ：

轉為過剩人員只意味著該公務員脫離其原本編制内之職位，這並不會影響到他

作為公務員本身所有之權利及義務。

第一四/九四/M 號法令第十八條已明確指出，處於過剩人員編制之人員有保

持對職程之權利，仍有權參加本地區公共部門編制職位之公開考試，仍然可以以委

任、派駐或被徵用等形式繼續或在稍後出任各職位 。

答 ：

問：

為了能有效實施納入葡萄牙共和國部門編制及收取金錢補償脫離公職等政策，

有關部門應如何擬定有關之人員編制表 ？

　　每隔半年，各部門便要擬定一份有關下半年將離任或納入葡國編制公務人員之

圖表（納入葡國編制的人員圖表，須於首月的第十日前呈交輔助納入事務辦公室；

至於脫離公職者之人員圖表則須於第四月之第十日前呈交）。

根據第一四/ 九四/ M號法令第十條第一款之規定，在編製上述之人員圖表

時，各部門應讓圖表所載之公務員知悉，以便能及時定出一個有利於公務員及有關

部門之終止職務日期 。

問 ：

在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九日有意繼續於本澳地區編制之人員，是否有義務填寫

“格式五”之表格（聲明願意繼續留任澳門公職） ？

答：

　　不用填寫。在“格式五”之表格上已註明“自由填寫”字句，因此，只有當有

關人員想明確聲明欲繼續為澳門公職服務，方須填寫該份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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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退休金轉移至（或將會轉移至）退休事務管理局（CGA）負責之人員，將會

獲得甚麼津貼 ？

問 ：

答 ：

　　收取退休事務管理局退休金之人仕，亦有權收取家庭補助（給予其負擔之子

女）、婚姻津貼、分娩津貼、新生嬰孩津貼、喪葬津貼等等（見五月十七日第一九

七/ 七七號法令及五月二十九日第一七○/ 八○號法令 ）。

問：

申請第一四／九四／M號法令第十七條所指之交通運輸費用，有甚麼手續及期

限 ？

答 ：

根據第一四/九四/M號法令第六條之規定，澳門公職法於這方面之規定，亦

准用於有關之手續及期限。當然此項福利應於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九日前申請。

問：

原本已有權收取房租津貼之人員，在其退休金轉由退休事務管理局（CGA）負

責後，是否可以繼續收取該項津貼 ？

答：

　　不可以。其退休金在轉交退休事務管理局（CGA）負責後之人員，已不再是澳

門退休基金會之供款人，所以並不能享有房租津貼之福利 。

問：

當支付退休金及撫卹金之責任轉到退休事務管理局後，欲收取該款項時將須辦

理甚麼手續 ？退休金又將採用哪個金額調整制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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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轉由退休事務管理局（CGA）負責之退休金及撫卹金，其支付程序，將按照該

局及收取退休或撫卹金人仕所協議之方式進行，（例如：透過存款於存款儲金局

（Caixa Geral de Depó si to）、銀行轉賬往外地或以支票支付），有關機構將向

收取退休或撫卹金人仕詢問有關付款之方式。

轉由退休事務管理局（CGA）負責之澳門退休或撫卹金，其調整辦法將採用共

和國對各項福利金之調整制度 。

問：

退休金或撫卹金轉歸退休事務管理局（CGA）負責之人員，會否因為葡國沒有

年資獎金制度而失去他們在澳門有權收取之年資獎金？他們是否將失去附加在退休

金上之年資獎金 ？

答：

　　不會。按照澳門公共行政工作人員通則上第一百八十三條第二款之規定，年資

奬金是全數給付的（或根據同條第三款之規定，若為收取撫卹金人仕，也可收取百
分之五十之年資奬金），並且會加在有關之退休金上，這樣，轉歸退休事務管理局
（CGA）負責之退休金，亦將包括各公務人員有權收取之年資，因此，有權收取退

休金之人仕並不會失去在其轉到退休事務管理局（CGA）時有權收取之年資奬金。

問：

獲確認有第一四／九四／M號法令第九條第一款所規定之權利之公務員，亦即

有權得到本地區支付旅費到葡國之人仕，可否根據該法規第十七條第五款之規定，

申請提前享用這免費航空交通服務？

答：

不可以，因為按第一四/九四/M號法令第十七條第五款之規定，有權提前享

用免費交通運輸服務權利者是針對公務員之家屬，其行李及輕型車輛，而公務員只
有在其納入葡國編制正式執行時其前赴葡國之交通費用方可獲得資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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